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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莆阳谳牍》是明末祁彪佳于天启四
年（1624年）至崇祯元年（1628年）任福建
兴化府（现福建省莆田市）推官时所写的
判词集，共计 1500 多件判词。其中属于
兴化府初审案件占了近半数，其余或为
复核，或为审理上级衙门交办案件。所
收录案件内容广泛，多为民间细故纠纷。

祁 彪 佳 ，浙 江 山 阴 人 ，天 启 二 年
（1622 年）20 岁时中进士，历任福建省兴
化府推官、御史、苏松巡按。清军攻绍兴
后，绝食而亡。祁彪佳出身越中大族，家
境优渥，自幼读书，禀赋非凡。任兴化推
官后，虽为年轻的地方司法官员，但他判
案公正严明，无冤抑之事，且其判牍逻辑
严密，说理透彻，文辞优美，斐然成章，为
后世称颂。

《莆阳谳牍》中有兴化府豪族林士述
依仗叔叔为官，专门估债放利，以词讼为
其生涯，在祁彪佳任内就六度涉讼，相关
判词题为“一件势豪估害事”“分守道一
件势害事”“按察司一起篡杀事”“察院一
件万冤事杖罪林士述”“军门一件势豪害
民事杖罪林士述等”“按察司分巡道一件
杀夺事杖罪林士述”。需要说明的是，明
代推官所审案件大致包括三类：一类是
百姓直接告诉的案件；一类是上级各机
构下发的案件。布政司和按察司及其派
出机构即分守道（钱谷粮税）、分巡道（刑
名）等，以及察院即巡按御史等机构，均
可以接受百姓的词状，再将案件转至府
州县等初审衙门审理。“分守道一件势害
事”“按察司一起篡杀事”等即为此类；还
有一类则是复核州县案件。

这些判词一般以“审得”等词语开
头。结构上包括案件事实、裁判依据、裁判
结果等部分。现从涉及林士述的六件判词
中选择一件“分守道一件势害事”分析体会
祁彪佳判案的剖决精明和允执厥中。

第一，说明案件情况条分缕析，无
疑文赘语。判词首先说明案情和争点，
林 启 衍 父 亲 林 次 曾 于 万 历 三 十 九 年

（1611 年）以 田 典 给 林 士 述 获 银 二 十
两。后林次身故，林士述又逼迫林启衍
改换新契。典田限满六年，现在已经过

去十四年，利息已经超过本金数倍。本
来令林启衍还给林士述十两，林士述把
土地还给林启衍即可。但林启衍父亲
与林士述的契约中还约定有十八两银
子未还，林士述就这十八两又勒索了田
租十四石，把契约中所借的银两改为三
十四两。林启衍请求减少租金、返还土
地。寥寥数语即将案情厘清。

第二，以法律规定为裁判依据。判
词虽然没有明确引用法条，却均依照《大
明律》作出裁决。如《大明律·户律二·田
宅》田宅典卖条规定：“其所典田宅、园林、
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备价取赎”。判
词未引述《大明律》原文，但指出“典田限
满六年，法应还主”，典田限满六年，按照
法律规定应该还给林启衍。另外，林士述
把与林启衍父亲所定契约中的剩余利息
十八两改为三十四两，不符合“律所称一
本一利”的规定也是此情况。

第三，注重证据依法裁决。林启衍
和林士述之争端有契约为证，证据确凿。
但案件中提到的其余因林士述抵当抬高
利息导致积怨颇深的一些事情则并非如
此，判词中也对此作了分析。有些有一定
的证据，如林士述借给寡嫂银三十两殓
兄，却占据其住房致孀妇茕茕无归；借给
郑伯湛银三十两养家，抬高利息致伯湛饮
恨以死。人告林士述强奸父妾，虽没有明
确证据，而父临终称不顺之子，遗嘱可
考。毒害胞兄，虽无证佐，而与兄长生前
有嫌隙，亲手写的信可证明。有的没有证
据，且非亲属告诉，时间久远，就不再深
究。如圣瑞母之以气死，胡楚姬之以拷
死，颜六母之以惊死，茂淳媳之以缢死，黄
三娘之以迫死，但对林士述提出警告，这
些事如果属实，则“幽有神殛，明有法惩”，
林士述性命堪忧，需多加小心了。对每件
事情都作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分析，没有完
整证据的就不对被告做处理。

第四，判决结果公平服众。判决结果
一为林启衍还银十两与林士述即可赎回
土地，同时涂抹毁弃原契，避免林士述再
利用契约加利害人。一为对林士述处以
杖刑，他坏事做尽，“一杖诚不足尽辜”，但

针对林启衍所告一事，依照法律惩罚只能
止于此，其余之事，证据不充分。

由此可见，上述判词具有以下优点：
其一，事实描述精炼且主次分明，

说 理 透 彻 ，逻 辑 清 晰 。 判 决 主 要 针 对
原 告 林 启 衍 和 被 告 林 士 述 的 纠 纷 做
出 ，同 时 对 审 理 中 提 到 的 其 余 因 林 士
述抵当抬高利息导致积怨颇深的一些
事 情 也 做 了 客 观 、清 楚 以 及 具 有 同 理
心 的 回 应 说 明 ，但 不 过 多 展 开 。 典 卖
抵当之事涉及钱债，往往错综复杂，祁
彪 佳 仅 用 只 言 片 语 即 将 案 情 剖 析 清
楚。在将主要案情与枝节问题加以区
分 的 同 时 ，也 对 提 及 的 枝 节 问 题 的 事
实和证据加以分析说明，说理透彻，事
事 有 交 代 ，以 此 向 相 关 百 姓 表 明 官 府

处 断 态 度 的 周 全 及 不 偏 不 倚 ，逻 辑 非
常清晰，足以服众。

其二，体现出情理法的运用。林士
述为当地豪族，兄弟六人，且多有“深机
竞刀锥之末者”（即热衷诉讼者）。曾因
母亲的丧葬费分配不均，林士述等人私
自动用祭租等事被兄长告诉到按察司，
且林士述估债放利，别人以土地典卖抵
当 向 林 士 述 借 钱 ，到 期 林 士 述 或 不 还
田，或加高利息，或扣押人子女，积怨颇
深。推官谴责林士述为富不仁，罔顾同
宗，“士述富户，独不能以此少许济同宗
贫儿，乃必吮血敲髓，尚复有人心乎？”
该案之前祁彪佳已审理过数起与林士
述有关的案件，深感此人之无耻，到此
时实在无法隐忍愤怒，指出其桩桩件件

作恶为非之事，“看得林士述不识一
丁，惟营三窟，告田告债，词讼即其生
涯，灭义灭亲，骨肉俱从机械，苦寡嫂
而挟垄断，直穷溪壑之奸，轹孱侄以
肆鲸谋，作尽风波之险，鸡鸣谋利，多
方鱼肉，愚民虎翼，繇人一意，鸱张悍
仆，按其生平罪过，诚为罄竹难书。”
劝谕林士述当尽数焚券还田，一洗冤
业，倘不知收敛，仍操旧业，恐众怒难
犯，到时用所有身家都无法抵偿。司
法官员的措辞，说出了受林士述欺压
者 的 心 声 ，并 对 林 士 述 加 以 道 德 教
化，劝诫其顾念同宗亲情以免后患。
以理释法，以情释法，增强了法律自
身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真正体现了情
理法的统一。

其三，文辞优美、遒劲。在阐述案
情之后，用铿锵有力、流畅优美的文字
对被告的行为进行谴责，达到了既平
复相关群众心绪，又着眼于调和宗族
及邻里之间的关系，同时进行道德教
化的目的。

民间细故纠纷错综复杂，处理起
来如缫丝绕线，须细致入微。判决必
须点明争点并解决当事人的困惑，针
对当事人的观点与主张需处理得当，
说理要具体且充分。从上文的分析可
见，“分守道一件势害事”的判决有很
多可圈可点之处，所包含的审判智慧
和情理法相结合的理念依然栩栩如
生，这或许就是《莆阳谳牍》中的判词
在当下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判词原文：
分守道一件势害事 杖罪 林士述
审得林士述以估债起家，子母之

课拆及秋毫。林启衍父次曾于三十九
年以田典士述银二十两。后父故，辄
勒启衍改换新契矣。典田限满六年，
法应还主。今经一十四年，利过本且
数倍，安得复据而有之？第念出银有
因，令启衍量还十两，士述即退田与启
衍管业。所可恨者，启衍之父有剩契

利尾十八两。士述勒估祭租一十四
石，改契三十四两。夫原契十八两尚
属利外之利，今复累而倍之，恐律所称
一本一利，当不若是横也。士述富户，
独不能以此少许济同宗贫儿，乃必吮
血敲髓，尚复有人心乎？合应涂抹原
契，以杜再估之端。再审胪列各款，如
寡嫂借银三十两殓兄，而必占据住楼，
致孀妇茕茕无归。（以上 97 页）如郑伯
湛借银三十两养家，而必转估过半，致
伯湛饮恨以死。至于强奸父妾，虽无
的据，而父临终称不顺之子，遗嘱可考
也。毒害胞兄，虽无证佐，而兄生时有
不堪之情，手书可据也。以至纵仆殴
林行一，告衙勒方君成。众恶怒之蓄
已久，祗以向倚宦叔，故敢怨不敢言
耳。何物铜臭子，乃贪暴若此哉？看
得林士述不识一丁，惟营三窟，告田告
债，词讼即其生涯，灭义灭亲，骨肉俱从
机械，苦寡嫂而挟垄断，直穷谿壑之奸，
轹（轹，欺压）孱侄以肆鲸谋，作尽风波
之险，鸡鸣谋利，多方鱼肉，愚民虎翼，
繇人一意，鸱张悍仆，按其生平罪过，诚
为罄竹难书。至款中所开圣瑞母之以
气死，胡楚姬之以拷死，颜六母之以惊
死，茂淳媳之以缢死，黄三娘之以迫死，
使有一于此，幽有神殛，明有法惩，必不
容士述食息至今日矣，且告非亲属，事
又远年，姑无深究。总之，放利多怨，故
众恶皆归。为士述计者，当尽数焚券
还田，一洗冤业，倘自此而不知敛戢，仍
复伡估人财，恐众怒难犯，不识其身家
何所抵止也。一杖诚不足尽辜，特以
原发一事，法如是止耳。

（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尤韶华、才
媛整理：《历代判例判牍（第五册）》莆
阳 谳 牍 卷 一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2005年版，第 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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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上刘右相书》

“分守道一件势害事案”判词特点之解析
□ 余 辉

左图为祁彪佳像轴（浙江省博物馆藏）。右图为载于《历代判例判
牍》（第五册）第 97页的“分守道一件势害事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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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证据法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引领并丰富着我
国刑事证据法治的实践样态。在这一
背 景 下 ，讲 好 刑 事 证 据 法 治 的 中 国 故
事 ，建 构 中 国 自 主 的 证 据 法 学 知 识 体
系，成为证据法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然
而，多元证据理论话语体系的交织、多
级刑事证据规范文件的交错、多重刑事
证明实践难题的交叠，仍然困扰着每一
位证据法研习者。如何以一种体系性、
整合性视角，持续观察、清晰阐释、审慎
反思我国的刑事证据法，可谓一项既有
趣、又艰难的学术挑战。北京大学法学
院吴洪淇研究员的最新著作《刑事证据
法的制度塑造》，是近年来回应这一挑
战而进行的有力尝试。作为吴洪淇老
师的中国刑事证据法研究系列作品中
的第三部，本书以“制度”为关键词，运
用体系化思维，从制度变迁逻辑、制度
体系结构、制度角色立场、具体制度改
革等多元维度，为我们勾勒了我国刑事
证据法治的制度轮廓与最新动向，也给
我们带来了愉悦的阅读体验和一定的
研究启示。

以“制度”为视角的刑事证据
法研究

在上编 （1~4 章） 中，本书从宏观
角度分析了我国刑事证据法变革与体系
化的制度逻辑。第 1 章考察了证据制度
中的一个元问题——证据在现代法治和
社会变革中的定位；第 2 章运用了“制

度变迁论”社科法学方法，从我国刑事
证据制度变革的经验事实出发，建构了
一套由描述制度变革轨迹、解释制度变
革动因、评析制度变革路径、展望未来
制度改革“四要素”构成的理论框架；
第 3 章和第 4 章分别从法理论和法规范
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变革中的
体系化努力，进行了理论阐释，为我们
打 造 了 一 个 “ 本 体 论 -价 值 论 -规 范
论”三个问题层层递进的阐释框架，揭
示了作为刑事证据规范主要载体的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证据章”的体
系性结构。这种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
维度展开的宏观分析，清晰梳理并妥善
检视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制度演变和
体系化建构。

同时，清晰的整体制度分析也为深
入的具体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语
境和必要的制度约束。在下编 （5~11
章） 中，本书聚焦于近年来我国刑事证
据制度改革中的前沿问题，紧密结合我
国的制度体系、制度需求、制度文化，探
究解决中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的中国方
案。从专门性证据问题（第 5、第 6 章）到
证据合法性问题（第 7、第 8、第 9 章），再
到印证问题（第 10 章）与经验法则运用
问题（第 11 章），这些都是当前社会转型
和司法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争议问题、
深层问题。尽管问题不同，但解法是一
贯的，即一方面将具体的制度问题放在
整体的制度发展脉络和制度体系结构下
理解，另一方面注重从不同的维度去展
示某一具体制度面临的问题。例如，第
6 章揭示了专门性证据制度的“以鉴定
意见为主、多元化证据形式并存”基本
格局和鉴定意见质量控制的“行政—司
法”二元规制模式，并在此框架下检视
了近年来专门性证据的多元化所带来的
挑战。再如，第 7 章考察了“庭审排非
程序”这样一种外源型制度是如何嵌入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与既有的其他制
度因素之间产生了哪些碰撞，进而展望
了中国庭审排非程序的发展前景。无论

是内生型制度还是外源型制度，都是从
如何回应刑事司法现代化目标需求的角
度进行深思，这种科学、务实的研究思
路贯穿全书始终，不仅是我们把握作者
思想脉络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会帮助
我们理解和分析正在发生、已经发生的
刑事证据法治实践。

“制度”何以重要、如何思维

任何法律研究者都应当关注“制
度”，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制度的法
律研究是空的。

在吴洪淇老师目前已经出版的“三
部曲”中，“制度”始终是一个高频亮相的
词汇。尤其是在这本以“制度塑造”命名
的最新著作中，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问
题的思考与分析，更是与中国的社会发
展转型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大背景紧
密结合。作为读者，我们不仅可以追随
作者的笔触，从制度变革和制度体系化
的角度思考中国刑事证据法治问题，而
且可以追问：“制度”究竟是如何思维
的？如何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刑事诉讼制
度变革背景下思考证据制度的逻辑？

对此，本书所传递的启示非常丰
富，难以一语概括，但根据笔者感悟，
至少有三点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变迁和
体系塑造，涉及多重博弈过程和各种制
度要素 （传统的、域外的、本土新生
的） 的组合，研究中国刑事证据制度逻
辑，首先就需要将这些“已组装”的要
素重新解析开来。“将制度流变的基本
脉络和背后的基本逻辑梳理清楚，是研
究者的责任。”

第二，即使是对一个非常细微的
法律解释问题的把握，也要从“相关
规定的历史发展和整体法律体系角度
出发”，“从规范整体上给予更准确的
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
具体的制度背景，或忽略了其他制度
逻辑的存在，孤立地讨论某一制度逻

辑的塑造, 常常会导致片面的认识甚至
误 读 。 这 样 一 种 从 体 系 性 视 角 出 发 ，
将某一具体问题视为整体制度对社会
转 型 需 求 的 适 应 性 变 化 ， 从 而 回 到

“问题原点”予以探究的思路，既让人
耳目一新，又能深切体会到一种扎实
的社会科学质感。

第三，对不同制度理论资源、制
度分析方法的场景化运用。本书的问
题意识是集中的——关注中国刑事证
据制度的制度变迁和体系化塑造，理
论 框 架 和 分 析 方 法 却 是 十 分 多 元 的 ，
我们既可以看到带有富有历史社会学
气质、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中
国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的解释（第 2 章），
也可以看到充满制度经济学色彩、对讯
问录音录像证据问题立场博弈的分析

（第 8 章），更可以看到以法理学为平台、
对证据法体系化问题的整合性阐释（第
3 章），还可以看到以比较法为资源、反
思 经 验 法 则 运 用 状 况 的 研 究（第 11
章）。每一种理论资源和分析方法的运
用都十分贴切，因为这些研究不是根据
理论去想象实践，而是根据中国实践的
不同特征、不同需求，“在一种更具现
实感的语境中进行讨论”，从而“建立
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
论”（黄宗智语）。

面向未来的刑事证据制度研究

本书对中国实践的关怀，不仅体现
在那些不受条框束缚的场景化运用中，
还体现在本书作者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
改革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注上。在本书对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展望中，我们
仍能看到体系化思维和社会科学范式在
发挥支撑作用。作者提醒我们，未来刑
事证据立法除了着眼于实体性证据法规
则外，还需要考虑相应的程序性环境与
司法环境；除了完善具有规则体系，还
应重视刑事证据法的整体融贯性问题，
理顺、整合不同层级的刑事证据规范。
面对专门性证据、电子数据等新兴证

据，作者提出，应当调整过去较为单
一、虚化的证据审查体系，迈向更加
包容、实质的审查体系，并在立法和
司法解释层面协同调整相应的程序机
制。可以说，在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

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在新兴犯罪不
断冲击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趋势下，
本书关于刑事证据制度变革和体系化
塑造的探究，不仅提供了鲜明的论
点，更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思考方式，
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刑事证据立法论和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论问题，或许具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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